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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华控赛格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深圳华控赛格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

议于2022年5月11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的通知于2022年5月7日以电子

邮件及书面方式送达全体董事。 本次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11人，实际参与表决董事11

人。 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及表决合法

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关于选举副董事长的议案》

会议选举了董事张小涛（简历附后）为第七届董事会副董事长，任期自本次董事

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七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情况：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审议《关于补选第七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公司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工作细则的相关规定，董事

会补选董事张宏杰（简历附后）为提名委员会委员，补选独立董事马彦平（简历附后）

为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提名委员会委员并担任提名委员会召集人。 上述委员任期

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七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情况：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深圳华控赛格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五月十三日

张小涛简历

张小涛，男，1968年4月，汉族，广东梅州人，研究生学历，高级政工师。 历任深圳市

龙岗区光祖中学教师；深圳市龙岗区委、区政府办公室区长专线办科员；深圳市龙岗区

人民政府区长专线办副主任科员；深圳市盐田区委（区政府）信访办（总值班室）副主

任；深圳市盐田区委（区政府）办公室信访办主任；深圳市盐田区信访办副主任；深圳

市国资委办公室（信访办）主任科员、副主任；深圳市国资委信访室副主任（主持工

作）、主任；深圳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党委办公室副调研员；深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

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党委办公室副调研员、调研员（其间挂任湛江市廉江市委常委、兼任

廉江扶贫开发“双到” 工作组临时支部委员会书记）；深圳市建安（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董事；深圳市深越联合投资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总

经理。 现任深圳市赛格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深圳华控赛格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张小涛未持有本公司股票，除在股东深圳市赛格集团有限公司担任副总经理职务

外，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

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未被中国证监会采

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

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

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

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根据八部委联合发文和证监会的要求，经查询，不是被失

信执行人。

张宏杰简历

张宏杰，男，1978年8月生，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高级会计师。 曾任山西四建集团

有限公司资金管理中心出纳、会计；山西四建集团有限公司二分公司财务科长；山西四

建集团有限公司裕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副经理；山西建筑工程（集团）总公司资金

管理结算中心主任科员；山西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资金管理结算中心副主任、主任

职务；山西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资金管理部部长；现任山西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资金管理部部长、山西八建集团有限公司兼职外部董事、山西省安装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兼职外部董事、深圳华控赛格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张宏杰未持有本公司股票，除在间接控股股东山西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担任资

金管理部部长外，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未被

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 未被证券交易所公 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

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

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

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根据八部委联合发文和证监会的要求，经

查询，不是被失信执行人。

马彦平简历

马彦平，男，1967年6月出生，汉族，山西财经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及长江商学院

EMBA硕士学位。曾任太原航空仪表总公司电器分厂技术员、技术室主任，广东双林生

物医药有限公司董事长，振兴生化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上海双林生物医药研发公司董

事长。 现任深圳华控赛格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马彦平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

情形之一；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

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

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根据八部委联合发文和证监

会的要求，经公司查询，不是被失信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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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都基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公司控股子公司宁波奉化鸿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债务人”或“奉化鸿旭” ）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本次担保的最高额债权为35,

000万元，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对奉化鸿旭的担保余额为0万元。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奉化鸿旭另一方股东宁波奉化区交通投资发展集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奉化交投” ）向公司就其持有债务人股权比例部分（40%）提

供信用反担保。

●公司不存在对外担保逾期的情形。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117.66亿元，占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272.50%，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近日，宋都基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子公司奉化鸿旭因经

营之需与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以下简称“债权人” ）签订了《最高额融

资合同》(以下简称主合同)，对应主债权本金金额为35,000万元。 公司作为担保人与

债权人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公司为债务人主合同项下提供担保，担保的最高

额债权为35,000万元。

2021年5月26日，公司召开的2020年度股东大会通过了由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

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并提报的《关于对公司担保事项进行授权的议案》，公司股

东大会同意对公司担保事项进行授权， 授权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金额为70亿元，其

中对其他公司、新设或新收购的控股子公司授权担保金额为61亿元。 授权公司董事

长在上述额度范围内审批具体的担保事宜（包含《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和《公司章程》规定的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批的全部担保情形）；公司可依据各子公

司的实际融资额度适当调整担保对象和担保额度）（具体详见公司临2021-047、临

2021-052及临2021-061号公告）。本次担保对象为奉化鸿旭，其成立时间为2021年

11月19日，属于公司在2021年5月26日后新设的控股子公司，本次担保事项属于上

述授权范围内，无需另行召开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签订担保协议前，公司未对奉化鸿旭提供过担保，本次协议签订后对奉化

鸿旭提供担保的最高额债权为35000万元。

二、担保对象的基本情况

担保对象 宁波奉化鸿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21/11/19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283MA7C7HDH75

地址 浙江省宁波市奉化区中山东路518号金城大厦B座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房地产开发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

为准)。

财务数据

截至2021年12月31日/2021年1-12月，总资产1.51亿元，总负债1.15亿元，营业收入0，净利润-3.54万元；截至2022

年4月30日/2022年1-4月（未经审计），总资产3.44亿元，总负债0.34亿元，营业收入0，净利润3.68万元

公司持股比例 60%

三、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担保人 担保对象 担保金额 保证期间 担保方式 是否有反担保

公司 奉化鸿旭

担保的最高额债

权为35,000万元

保证期间为三年，起算日为任何

一笔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日与

被担保债权的确定日孰晚，具体

详见协议

信用保证担保

有，奉化鸿旭另一方股东奉化交

投向公司就其持有债务人股权

比例部分（40%）提供信用反担

保。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奉化鸿旭提供担保，是依照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决议授权开展

的合理经营行为，符合公司整体业务发展的需要。奉化鸿旭经营状况稳定、担保风险

可控，公司为其提供担保将有助于子公司经营业务的可持续发展。 该项担保不会影

响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交易涉及的担保事项是为了满足子公司经营需要，公司

提供担保具备交易必要性。本次担保事项在公司2021年度年度大会审议批准额度范

围内，且担保对象小股东方向公司就其持有债务人股权比例部分（40%）提供信用

反担保，公司对债务人的担保风险可控，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况，具备交易

合理性。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117.66亿元，占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272.50%。 其中， 对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70.48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63.22%，对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的担

保余额为29.92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69.29%，其他对外担保余额为

17.27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39.98%。 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情形。

特此公告。

宋都基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5月13日

证券代码：600918� � � �证券简称：中泰证券 公告编号：2022-029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持有

5%以上股权的股东行政许可申请获得

中国证监会受理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2022年5月12日，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

申请受理单》（受理序号：213417），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就

公司关于变更持有5%以上股权的主要股东行政许可申请依法予以受理。本次变更股东申请尚

需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准，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对本次权益变动进行合规性确认，公司将根据

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关于上述股权变更事项，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12月2日、2022�年1月7日、2022�年

2�月8日、2022�年3月8日、 2022年4月8日和2022年5月7日分别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

的《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权益变动暨控股股东变更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1-075、2022-004、2022-006、2022-010、2022-023、2022-028）。

特此公告。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5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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泽达易盛（天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延期回复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

公 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除董事长林应及董事应岚外的其他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

任。

泽达易盛（天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5月5日收到上海证券

交易所科创板公司管理部下发的《关于对泽达易盛（天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报告

的信息披露监管问询函》（上证科创公函【2022】0063号）（以下简称“《问询函》” ），要求公

司收到《问询函》后于2022年5月14日之前披露对《问询函》的回复，同时按要求对定期报告

作相应修订和披露。

公司收到《问询函》后高度重视，积极组织公司相关部门和外部有关机构对所涉问题进行

逐项落实与回复。 由于回复内容较多，且同时需年审会计师、保荐机构核查并发表意见，经向

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将延期至2022年5月21日对《问询函》相关问题进行回复。 公司将

加快回复工作进度，尽快完成《问询函》回复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媒体及网站刊登的信息为

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泽达易盛（天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5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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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联合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联通红筹公司股东大会表决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间接控股的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香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通红筹公

司” ）于2022年5月12日召开的股东周年大会（以下简称“联通红筹公司股东大会” ），

按照有关“渗透投票”的规定，对本公司通过中国联通（BVI）有限公司参加联通红筹公

司股东大会投票表决的事项进行了表决，包括：

根据《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以及香港上市公司的惯例，由联通

红筹公司股东大会决定下列事项：

（1）联通红筹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的事项。

（2）重选董事及授权董事会厘定董事酬金。

（3）授权董事会在有关期间内，在香港联合交易所及/或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

委员会认可的其他证券交易所， 按一切适用法律购买联通红筹公司不超过该议案通过

当日已发行股份总数10%之股份。

“有关期间”指该议案通过之时起至下列情况较早发生者为止的期间：1）联通红筹

公司下届股东周年大会结束时；2） 联通红筹公司章程细则或香港公司条例规定联通红

筹公司须举行下届股东周年大会的指定期限届满时；及3）联通红筹公司的股东于股东

大会上通过普通决议案撤销或修订该议案所授予董事会的权力。

（4）授权董事会在有关期间内行使下列一切权力：配发、发行及处理联通红筹公司

的额外股份，以及作出或授予可能要求行使该等权力的售股建议、协议和认股权；董事会

据此配发、发行及处理的股份总数不超过下列二者之和：1）在该议案通过当日联通红筹

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 20%和 2）联通红筹公司于该议案通过后所回购的联通红筹公司

股份总数（不超过该议案通过当日联通红筹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10%之股份）。

“有关期间”指该议案通过之时起至下列情况较早发生者为止的期间：1）联通红筹

公司下届股东周年大会结束时；2） 联通红筹公司章程细则或香港公司条例规定联通红

筹公司须举行下届股东周年大会的指定期限届满时；及3）联通红筹公司的股东于股东

大会上通过普通决议案撤销或修订该议案所授予董事会的权力。

上述事项在2022年5月12日召开的联通红筹公司股东大会上均已经获得审议通过。

特此公告。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二○二二年五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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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明星辰信息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修改或新增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的召开和出席情况

启明星辰信息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1年度股东大会于

2022年5月12日14：00在北京市海淀区东北旺西路8号中关村软件园21号楼启明星辰

大厦会议室以现场表决与网络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通知已于2022年4月8

日以公告形式发出。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2年5月12日下午14：00；

网络投票时间为：2022年5月12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年5月12日

9：15—9：25，9：30—11：30和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年5月12日上午9：

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海淀区东北旺西路8号中关村软件园21号楼启明星辰大

厦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由公司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的副董事长齐舰先生主持了本次会

议。

本次会议的通知、召开以及参与表决股东人数均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6、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共计26人，代表股份389,299,498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41.6995%。其中：出席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9人，代表

股份289,446,708股，占公司总股份的31.0038%；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7人，代表股份

99,852,790股，占公司总股份的10.6956%。

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22人，代表股份117,462,161股，占公司总股份的12.5819%。

其中：出席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5人，代表股份17,609,371股，占公司总

股份的1.8862%。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7人，代表股份99,852,790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10.6956%。

7、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董事会秘书以及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以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

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 同意389,277,598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44％；反对15,9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1％；弃权

6,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5％。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389,277,59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44％；反

对15,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1％；弃权6,0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5％。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 同意389,277,598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44％；反对15,9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1％；弃权

6,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5％。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 同意389,277,598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44％；反对15,9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1％；弃权

6,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5％。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 同意389,277,598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44％；反对15,9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1％；弃权

6,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5％。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117,440,26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9814％； 反对15,9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35％；弃权6,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1％。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公司2022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 同意356,354,902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5375％；反对20,818,82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3478％；

弃权12,125,77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3.1148％。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84,517,56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71.9530％；反对20,818,82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7.7239％；弃权12,125,77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3231％。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薪酬分配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 同意389,277,598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44％；反对15,9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1％；弃权

6,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5％。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117,440,26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9814％； 反对15,9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35％；弃权6,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1％。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监事薪酬分配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 同意389,277,598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44％；反对15,9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1％；弃权

6,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5％。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鉴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已届满，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

司董事会提名王佳女士、齐舰先生、严立先生、张媛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候选人。 本次董事选举采用累积投票制，非独立董事和独立董事分别进行选举，具体

选举结果如下：

9.01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王佳女士担任第五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 同意362,627,446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1487%。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90,790,10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77.2931%。

王佳女士当选为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9.02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齐舰先生担任第五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 同意364,546,543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6417%。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92,709,20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78.9269%。

齐舰先生当选为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9.03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严立先生担任第五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 同意333,981,656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5.7904%。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62,144,31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52.9058%。

严立先生当选为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9.04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张媛女士担任第五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 同意358,121,964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9914%。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86,284,62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73.4574%。

张媛女士当选为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鉴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已届满，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

司董事会提名张宏亮先生、刘俊彦先生、张晓婷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

选人。 三位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及独立性已经深交所审核无异议。 本次董事选

举采用累积投票制，非独立董事和独立董事分别进行选举，具体选举结果如下：

10.01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张宏亮先生担任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 同意383,592,552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5340%。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111,755,21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5.1415%。

张宏亮先生当选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0.02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刘俊彦先生担任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 同意364,802,543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7074%。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92,965,20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79.1448%。

刘俊彦先生当选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0.03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张晓婷女士担任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 同意358,377,964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0571%。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86,540,62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73.6753%。

张晓婷女士当选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十一）审议通过了《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鉴于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任期已届满，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

司监事会提名张淼女士、田占学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 本次监事选举

采用累积投票制，具体选举结果如下：

11.01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张淼女士担任第五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 同意383,592,552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5340%。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111,755,21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5.1415%。

张淼女士当选为第五届监事会监事。

11.02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田占学先生担任第五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 同意380,995,856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8670%。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109,158,51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2.9308%。

田占学先生当选为第五届监事会监事。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孙刚、许晓霞出席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

律意见书，认为：贵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

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资格、

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启明星辰信息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启明星辰信息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度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启明星辰信息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5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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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明星辰信息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职工代表监事换届选举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鉴于启明星辰信息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任

期届满，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第五届监事会将由3名监事组

成，其中包括职工代表监事1名，职工代表监事由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

公司职工代表大会于2022年5月12日以现场会议和通讯表决结合的方式召开。 全

体职工代表经过讨论，一致通过以下决议：选举王海莹女士连任公司职工代表监事，任

期至第五届监事会届满。王海莹女士将与公司2021年度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两名监事

共同组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

王海莹女士简历如下：

王海莹女士，1969年9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历任中国租赁有限公

司北京兴华公司业务主管，亚信集团市场部经理助理，亿阳集团市场部副经理，现任公

司总裁办主任、助理总裁，目前为本公司监事。 王海莹女士除参与公司员工持股计划

外，未持有公司股票，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不存在以下情形：（1）《公司法》规定不得担任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2）被中国证监会采取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的市场禁入措施，期限尚未届满；（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

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限尚未届满；（4）最近三十六个月内受到

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5）最近三十六个月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

通报批评；（6）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

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 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不属于

“失信被执行人” 。

特此公告。

启明星辰信息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5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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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明星辰信息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启明星辰信息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

会议于2022年5月12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会议和通讯表决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

议的通知及会议资料已于2022年5月1日以电子邮件形式通知了拟选举的董事。本次董

事会会议的应出席董事7人，实际出席董事7人，各董事均亲自出席，无委托出席和缺席

情况，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王佳女士主持。 会议的通知、召开以及参与表决董事人数均符

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出席会议的董事认

真审核并进行表决，形成决议如下：

一、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长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经过认真讨论，一致选举

王佳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至本届董事会届满。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简历详见附件。

二、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五届董事会副董

事长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经过认真讨论，一致

选举齐舰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副董事长，任期至本届董事会届满。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简历详见附件。

三、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经过认真讨论，根据

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的建议，经董事长提名，决定聘任王佳女士为公司总经理，张媛

女士为公司董事会秘书；根据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的建议，经总经理提名，决定聘任

严立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张媛女士为公司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

的任期至本届董事会届满。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简历详见附件。

四、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五届董事会各专

门委员会人员组成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经过认真讨论，同意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由以下人员组成：

1、战略委员会由王佳女士（主任委员）、齐舰先生、张宏亮先生组成；

2、审计委员会由刘俊彦先生（主任委员）、严立先生、张晓婷女士组成；

3、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由张宏亮先生（主任委员）、严立先生、刘俊彦先生组成；

4、提名委员会由张晓婷女士（主任委员）、张媛女士、张宏亮先生组成。

上述委员的任期至本届董事会届满。

五、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经过认真讨论，根据

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的建议，经董事长提名，决定聘任刘婧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

表，协助董事会秘书工作，任期至本届董事会届满。 简历详见附件。

六、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内部审计部门

负责人的议案》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内部审计制度》和《审计委

员会工作细则》等相关规定，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经过认真讨论，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

会提名，决定聘任潘佳春女士为公司内审负责人，任期至本届董事会届满。 简历详见附

件。

特此公告。

启明星辰信息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5月13日

附件：相关人员简历

王佳（又名严望佳）女士，1969年7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历任北

京启明星辰科技贸易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经理，北京启明星辰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执行

董事、经理，北京启明星辰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目前为本公司董事长、总

经理。 王佳女士目前持有公司218,251,632股股份，为公司实际控制人，王佳女士和严

立先生为夫妻关系，系一致行动人。 不存在以下情形：（1）《公司法》规定不得担任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2）被中国证监会采取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的市场禁入措施，期限尚未届满；（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

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限尚未届满；（4）最近三十六个月内受到

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5）最近三十六个月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

通报批评；（6）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

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 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不属于

“失信被执行人” 。

齐舰先生，1960年7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历任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副总裁，联想网御科技（北京）有限公司（2011年1月已更名为北京网御星云信息技

术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目前为本公司副董事长。 齐舰先生目前持有公司6,090,963股

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不存在关联关系。 不存在以下情形：（1）《公司法》规定不得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的情形；（2）被中国证监会采取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市

场禁入措施，期限尚未届满；（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限尚未届满；（4）最近三十六个月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

罚；（5） 最近三十六个月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6）因

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

结论意见。 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严立先生，1968年2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历任美国Infonautics公

司高级软件工程师，美国System� Computer� Technology公司System� Architect，美

国Vanguard集团高级 IT金融系统专家 ， 美国OSI公司副总裁兼 CTO， 美国

GlaxoSmithKline公司信息安全顾问，目前为本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严立先生目前持

有公司47,407,452股股份，为公司实际控制人，王佳女士和严立先生为夫妻关系，系一

致行动人。 不存在以下情形：（1）《公司法》规定不得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

情形；（2）被中国证监会采取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市场禁入

措施，期限尚未届满；（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期限尚未届满；（4）最近三十六个月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5）

最近三十六个月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6）因涉嫌犯罪

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尚未有明确结论意

见。 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张媛女士，1973年10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99年-2005年在亚

信集团任职，2006年加入联想网御科技（北京）有限公司历任总监、副总经理，北京网

御星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CFO等职务，目前为本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财务

负责人、董事会办公室主任。 张媛女士目前持有公司87,290股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

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不存

在以下情形：（1）《公司法》规定不得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2）被中

国证监会采取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市场禁入措施，期限尚未

届满；（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期限尚未届满；（4）最近三十六个月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5）最近三十六个

月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6）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

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 经在最高人

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张媛女士已取得深圳证

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具备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所必需的专业知识和

相关工作经验，其任职资格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 （联系

方 式 ： 电 话 ：010-82779006， 传 真 ：010-82779010， 电 子 邮 箱 ：

ir_contacts@venustech.com.cn）

刘婧女士，1985年9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自2008年加入启明星

辰，2010年8月起任董事会办公室证券事务主管，目前为本公司证券部经理、证券事务

代表。 刘婧女士除参与公司员工持股计划外，未持有公司股票，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

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不存在以

下情形：（1）《公司法》规定不得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2）被中国证

监会采取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市场禁入措施，期限尚未届

满；（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期

限尚未届满；（4）最近三十六个月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5）最近三十六个月

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6）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

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 经在最高人民

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刘婧女士已取得深圳证券

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具备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所必需的专业知识和

相关工作经验，其任职资格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 （联系

方 式 ： 电 话 ：010-82779006， 传 真 ：010-82779010， 电 子 邮 箱 ：

ir_contacts@venustech.com.cn）

潘佳春女士1976年5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2012年加入本公司，历

任公司经营管理部高级经理、运营管理部总监等职务，目前为本公司内部审计部总监。

潘佳春女士除参与公司员工持股计划外，未持有公司股票，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

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不存在以下情

形：（1）《公司法》规定不得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2）被中国证监会

采取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的市场禁入措施， 期限尚未届满；

（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限尚

未届满；（4）最近三十六个月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5）最近三十六个月内受

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6）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

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 经在最高人民法院

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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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明星辰信息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启明星辰信息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

会议于2022年5月12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会议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通知及会议资

料于2022年5月1日以电子邮件方式通知了拟选举的监事。本次监事会会议的应出席监

事3人，实际出席监事3人，各监事均亲自出席，无委托出席和缺席情况，会议由监事会

主席王海莹女士主持。 本次会议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启明星辰信

息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经出席会议

的监事认真审核并进行表决，形成决议如下：

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审议通过了 《关于选举公司监事会主席的议

案》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经过认真讨论，选举

王海莹女士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主席。 简历详见附件。

特此公告。

启明星辰信息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2年5月13日

附件：简历

王海莹女士，1969年9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历任中国租赁有限公

司北京兴华公司业务主管，亚信集团市场部经理助理，亿阳集团市场部副经理，现任公

司总裁办主任、助理总裁，目前为本公司监事。 王海莹女士除参与公司员工持股计划

外，未持有公司股票，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不存在以下情形：（1）《公司法》规定不得担任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2）被中国证监会采取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的市场禁入措施，期限尚未届满；（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

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限尚未届满；（4）最近三十六个月内受到

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5）最近三十六个月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

通报批评；（6）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

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 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不属于

“失信被执行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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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国华网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延期回复深圳证券交易所年报

问询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深圳国华网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5月5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出

具的《关于对深圳国华网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报的问询函》【公司部年报问询函〔2022〕第

180�号】（以下简称“《年报问询函》” ），要求公司在2022年5月12日前就相关事项做出书面说明。

收到《年报问询函》后，公司高度重视，立即组织相关人员开展对《年报问询函》的回复工作，对

涉及的问题核查落实并准备回复材料。 鉴于部分问题需要进一步核实确认，为确保信息披露的内容

真实、准确、完整，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将延期于2022年5月19日前完成《年报问询函》的

回复。

公司董事会对此次延期回复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致以诚挚的歉意，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公司

将加快工作进度，尽快回复并履行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深圳国华网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五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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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国华网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持

股5%以上股东股份解除冻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深圳国华网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系统

查询，获悉持股5%以上股东彭瀛所持有的此前被司法冻结的公司股份12,233,278股已解除冻结，具

体情况如下：

一、股东股份冻结后续进展

股东股份解除冻结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东或第一大

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本次解除冻结股份

数量

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起始日

解除

日期

解除冻结

执行人

彭瀛 否 253 0.00% 0.00%

2022年4月21

日

2022年5月10

日

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

院

彭瀛 否 9,700,000 79.29% 6.22%

2022年4月21

日

2022年5月10

日

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

院

彭瀛 否 2,533,025 20.71% 1.62%

2022年4月21

日

2022年5月10

日

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

院

合计 / 12,233,278 100% 7.84% / / /

二、股东股份累计被冻结后续进展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股份累计被冻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

比例

累计被冻结数量 累计被标记数量

合计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合计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彭瀛 12,233,278 7.84% 0 0 0 0.00%

郭训平 2,916,155 1.87% 0 0 0% 0.00%

郑州众合网安信息科

技有限公司

2,519,300 1.61% 0 0 0% 0.00%

合计 17,668,733 11.33% 0 0 0% 0.00%

三、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持股5%以上股东每日持

股变化明细。

特此公告。

深圳国华网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二年五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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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质押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公司第一大股东上海格林兰投资企业（有限合伙）（“格林兰” ）持有本公司

股份数量为3,630,517,534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28.42%。 本次股份质押后，格林

兰持有的本公司股份累计质押数量为2,408,687,500股， 占其持股数量的比例为

66.35%。

一、公司股份质押情况

本公司于2022年5月12日接到第一大股东上海格林兰投资企业（有限合伙）（“格林

兰” ）通知，获悉其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质押给了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长宁支行（“浦发银行” ），具体事项如下：

1.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

股股东

本次质押股数

是否为

限售股

是否补

充质押

质押

起始日

质押

到期日

质权人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

质押融资

资金用途

格林兰 否 1,600,000,000 否 否 2022.5.11 2023.1.20 浦发银行 44.07 12.52

支 持 公 司

生产经营

合计 1,600,000,000 44.07 12.52

2.上述质押股份未被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或其他保障用途。

3.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股东名

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

例

(%)

本次质押前累计

质押数量

本次质押后累计

质押数量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

份中限售

股份数量

已质押股

份中冻结

股份数量

未质押股

份中限售

股份数量

未质押股

份中冻结

股份数量

格林兰 3,630,517,534 28.42 808,687,500 2,408,687,500 66.35 18.85 0 0 0 0

合计 3,630,517,534 28.42 808,687,500 2,408,687,500 66.35 18.85 0 0 0 0

二、其他说明

1、格林兰未来半年和一年内将分别到期的质押股份情况

格林兰未来半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量为25,000万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为

6.89%，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1.96%，对应的融资余额为9.64亿元；未来一年内到期（不含

半年内到期，含本次质押）的质押股份累计数量为168,500万股，占其所持股份比例为

46.41%，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13.19%，对应的融资余额为32亿元。 以上股权质押均是格

林兰为本公司向银行融资提供的质押担保，不涉及其自身融资安排。 本公司具备良好的

资金偿付能力，将通过自有或自筹资金偿还到期银行借款。

2、格林兰不存在通过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关联交易等侵害公司利益的情

况。

3、本次质押不会对公司主营业务、融资安排、持续经营能力等生产经营事项产生影

响，也不会对公司控制权、独立性、日常管理等公司治理事项产生影响。 格林兰亦不存在

需履行的业绩补偿义务。

特此公告。

绿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5月13日


